附件1：

北京市节水型居民小区考核办法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人口、资源和环境工作会议精神，广泛动员全市各行各业和社会各界参与节水事业，加大节水型居民小区的创建力度，尽早把北京建设成为节水型社会，特制定本办法。

一、市节水办负责组织全市节水型小区的创建活动（以下简称节水型创建活动）；市节水管理中心负责指导区县节水管理部门进行创建验收工作；区县节水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节水型小区创建工作。

二、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居民小区均应按照本市节水型小区创建活动的要求和考核标准开展节水型创建活动。

三、节水型小区创建活动实行自查考核制度。创建小区应对照节水型考核标准进行自查，对未达到标准要求或用水中存在问题的，要做好记录并及时进行整改。

四、节水型小区验收申请。按照节水型小区考核标准，自查达到90 分以上的居民小区，均可填报节水型考评报告书，并向节水管理部门申请参加节水型小区创建验收活动。

凡申请参加节水型小区验收的，应将考评报告书报送所属节水管理部门，节水管理部门应组织初审，并将初审结果报市节水办，由市节水办安排验收小组验收。

五、节水型小区考评报告书由市水务局统一印制。

六、市节水型小区验收工作由验收小组负责。验收小组组长和成员由市节水办从节水管理人员中指定。验收组成员必须参加市节水办组织的培训，并经测验取得合格证书。

七、节水型小区验收将由验收小组进行现场考核，程序如下：

1.听取申报小区关于开展创建活动的汇报；

2.查阅申报材料的原始资料；

3.现场抽查用水设备、设施及节水措施；

4.组织评审，现场评分，提出评审结果。

八、验收办法

1、用水器具漏水率。验收时采取现场抽查的办法，每次抽查的户数不得少于10户。

2、节水器具普及率。验收时采取现场抽查的办法，每次抽查的户数不得少于10户。

3、人均月用水水平。按照供水部门提供的用户年用水量（每个小区100户）核算出每户每月人均用水量，95%及以上的户在3.5立方米以下得20分；每低于1%扣2分。

4、基础管理部分按照考核标准有则得分，无则扣分 。

九、经验收合格后，由验收小组将验收材料报市水务局审查，经审查合格，市水务局将给予命名并颁发荣誉证牌。

十、节水型小区的命名每年组织一次。

附件2：

北京市节水型居民小区考核标准及说明

一、考核标准指标

定 量 考 核 指 标
	序号
	定量指标
	计算方法
	考核标准
	标准

水平
	分

值

	1
	用水器具漏水率
	漏水件数÷总件数×100%
	≤2%计满分，每高

1％扣2分
	2％
	20

	2
	节水器具普及率
	节水器具占总用水器具的比例
	≥95%计满分，每低

1％扣2分
	95％
	20

	3
	人均月用水水平（立方米/人.月
	年用水总量
总人数×12
	≥3.5立方米不得分
	≤3..5立方米
	20


基 础 管 理 考 核 指 标
	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方法
	考核标准
	分值

	1
	组织落实
	查文件，是否有文字记录
	有领导班子成员负责节水工作得3分；有专兼职节水管理人员得3分；有关工作记录齐全得4分。
	10

	2
	小区公共

用水部分

无违章现象
	现场检查小区公共用水部位
	小区公共用水部位必须使用节水器具得5分；小区内洗车必须使用循环水或中水得5分；绿化必须使用微喷或中水得5分；物业、办公用水无跑冒滴漏得5分。
	20

	3
	经常开展

节水宣传

教育
	查看宣传资料，调查用户
	小区内设置节水标志得5分；经常进行节水宣传教育，居民普遍有节水意识得5分。
	10


二、有关指标的说明

1、创建节水型居民小区以楼房居住区为主，平房参照执行。

2、社区内的小区均达到节水型居民小区标准后，命名为节水型社区。

3、每年1月报当年创建计划，由水务局协调供水部门提供参加创建小区的居民上年用水量。

附件3：

北京市节水型企业（单位）考核办法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人口、资源和环境工作会议精神，广泛动员全市各行各业和社会各界参与节水事业，加大节水型企业（单位）的创建力度，尽早把北京建设成为节水型社会，特制定本办法。

一、市节水办负责组织全市节水型单位的创建活动（以下简称节水型创建活动）。市节水管理中心负责指导区县节水管理部门进行节水型单位验收工作；市、区县节水管理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负责管理范围内的节水型单位创建活动和创建初审、验收工作。

二、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单位）均应按照本市节水型创建活动的要求和考核标准开展节水型创建活动（凡开展节水型创建活动的单位均简称为创建单位）。

月平均用水量在2000立方米以上（含2000立方米）的企业（单位），应按照市级节水型考核标准开展创建活动。

在上述规定标准以下的单位可按照区（县）节水型单位考核标准开展节水型创建活动。

三、节水型单位创建活动实行自查考核制度。创建单位应对照节水型考核标准进行自查，对未达到标准要求或用水中存在问题的，要做好记录并及时进行整改。

四、节水型单位验收申请。按照市或区县考核标准自查达到90分以上的创建企业（单位），均可填报节水型单位考评报告书，并向节水管理部门申请参加市或区县组织的节水型创建验收活动。

凡申请参加区县级节水型单位验收的，应将考评报告书直接送到所在区县节水管理部门，所在区县节水管理部门应组织验收，并将验收结果报市节水办。

凡申请参加市级节水型单位验收的，应将考评报告书报送到所属节水管理部门，所属节水管理部门应组织初审，并将初审结果报市节水办，由市节水办安排市级验收小组验收。

五、节水型单位考评报告书由市水务局统一印制。

六、市级节水型单位的验收工作由验收小组负责。验收小组组长和成员由市节水办从各级节水管理部门和各局、总公司节水管理人员中指定。验收组成员必须参加市水务局组织的培训，并经测验取得合格证书。

区（县）级节水型单位的验收工作由本区（县）节约用水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并应在每年年底前将创建结果报市节水办备案。

七、节水型单位的验收将由验收小组进行现场考核，程序如下：

1、听取申报单位关于开展创建活动的汇报；

2、查阅申报材料的原始资料；

3、现场抽查创建单位的用水设备、设施及节水措施；

4、组织评审，现场评分，提出评审结果。

八、市级节水型单位创建验收合格的，经市水务局审定合格后命名为节水型单位（企业）。

九、凡在当年用水中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申报节水型单位。

（1）二级水表计量率小于90%；

（2）未按规定开采地下水；

（3）未按规定缴纳水资源费和水费；

（4） 一年中发生超计划用水累计达到4次以上（含4次）；

（5）未按管理要求及时上报用水量资料；

（6）新、改、扩建项目未按要求进行节水设施三同时验收的；

（7）生活用水实行包费制；

（8）供汽锅炉冷凝水不进行回收；

（9）间接冷却水存在直接排放；

（10）未按规定开展水平衡测试；

（11）擅自停止使用节水设施；

（12）仍使用淘汰用水器具的；

（13）由于管理不当造成严重浪费用水（包括检查用水器具漏失率超过10%的）；

（14）两年内受过节水处罚的。

十、已获得命名的节水型企业（单位），要继续按照节水型考核标准做好节水工作。市水务局每年将对已获得命名的单位按一定比例进行复查。经复查不合格的将取消命名。

附件4：

节水型企业（单位）考核标准

1、技术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考核计算

方法
	考核标准
	标准水平
	分数

	
	
	
	
	
	企业
	单位

	1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Ei）
	查资料：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水量÷（工业取水量＋工业重复利用水量）×100％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Ei，否则每低1%扣2分
	见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标准水平
	16
	/

	2
	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查资料：

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间接冷却水循环量÷（间接冷却水取水量＋间接冷却水循环量）×100％
	≥95％计满分，否则每低1%扣0.5分直至扣完
	95％
	10
	10

	3
	水表计量率：一、二、三级水表计量率指厂、车间、班组（工段、设备）水表计量率
	二级水表计量率＝

二级表水量之和÷一级水表水量×100％

三级水表计量率＝

三级表水量之和÷二级水表水量×100％

查资料
	一、二级水表不达标不得分。若一、二级达标三级表＜85％，分别以三级表计量率×6或×5计分
	一级表100％；二级表≥90％；三级表≥85％
	10
	10

	4
	企业用水设施损失率（包括自备供水）
	企业用水设施损失率＝（供水总量－有效供水量）÷供水总量×100％

查资料
	≤4％计满分，每超1％，扣1分
	4％
	6
	6

	5
	用水器具、设备漏水率
	用水器具设备漏水率＝漏水件数÷用水器具设备总件数×100％

查资料
	≤2%计4分或10分，若每超1%，企业扣1分单位扣2分
	2％
	4
	10

	6
	锅炉冷凝水回收率
	锅炉冷凝水回收率＝年蒸汽冷凝水回收量÷年蒸汽可回收量×100％
	≥40%计4分，每低1%扣1分，直至扣完
	40％
	4
	4


2、基础管理指标

	序号
	指标

名称
	考核内容
	考核办法
	分数

	
	
	
	
	企业
	单位

	7
	机构与职   责
	有主管领导、主管部门和专兼职节水管理人员；

各级人员节水管理职责明确。
	有主管领导、主管部门和专兼职节水管理人员得 5分；

各级人员节水管理职责明确得 5分。
	10
	10

	8
	规章

制度
	有巡回检查、设备维修、用水计量、节奖超罚制度。
	有巡回检查、设备维修、用水计量、节奖超罚制度各得2（3）分；
	8
	12

	9
	水平衡

测  试
	按规定进行水平衡测试，落实整改措施。
	按规定进行水平衡测试得 5 分；落实整改措施得 5 分。
	10
	10

	10
	台帐完整规范
	有计量台帐；指标分解台帐；指标计算台帐。
	有计量台帐得4（5）分；

有指标分解台帐得4（5）分；

有指标计算台帐得4（5）分。
	12
	15

	11
	节水

管理
	经常进行节水宣传；实行指标分解或定额管理；节水设施管理好运行正常；
	经常进行节水宣传得3 分；

实行指标分解或定额管理得3分；

节水设施管理好运行正常得 4（7）分；
	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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